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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7         证券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22-044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

实际控制人关彦斌先生近亲属函告。获悉，关彦斌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于 2022

年 7月 4日、2022 年 7月 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1,168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0%，现针对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关彦斌 

住所 黑龙江省五常市五常镇群力街五委一组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7月 4日、2022年 7月 6日 

股票简称 葵花药业 股票代码 002737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168 2.00 

合  计 1,168 2.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亲属关玉秀女士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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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关彦斌 

合计持有股份 5,274.0422 9.03 4,106.0422 7.03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5,274.0422 9.03 4,106.0422 7.03 

      有限售条

件股份 
0.0000 0.00 0.0000 0.00 

葵花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6,520.0000 45.41 26,520.0000 45.41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26,520.0000 45.41 26,520.0000 45.41 

      有限售条

件股份 
0.0000 0.00 0.0000 0.00 

黑龙江金葵

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400.0000 4.11 2,400.0000 4.11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2,400.0000 4.11 2,400.0000 4.11 

      有限售条

件股份 
0.0000 0.00 0.0000 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34,194.0422 58.55 33,026.0422 56.55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4,194.0422 58.55 33,026.0422 56.55 

      有限售条

件股份 
0.0000 0.00 0.0000 0.0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14日披露《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6），公司实际控制人关彦斌先生(持股

52,740,42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03%）计划于 2022年 5月 19

日至 2022年 8月 16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1,680,00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2.15%，占公司总

股本的 2%(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关彦斌先生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

露，截至本公告日，关彦斌先生减持公司股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本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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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7 月 6日 


